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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江孟純

電話：1999(外縣02-27208889)轉1214

傳真：02-27209164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28@mail.taipei.gov.t

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0430763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國民中學專業學習社群活化教學知能工作坊計畫(格式)及領域教師專業學

習社群成效報告表(格式)各1份(30763900A00_ATTCH1.doc、30763900A00_ATTCH2

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國民中學專業學習社群活化教學知能工作坊

計畫（格式）」暨「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報告表（

格式）」各1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、本市104年十二年國民基本

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及本局101年8月28日北市教

中字第101405564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持續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協助國中各領域以「學

生學習」為核心落實共同備課、強化教學研究會組織功能

以及提供支援體系，本局於101年5月22日函知各校「國民

中學領域召集人設置計畫」，並於101學年度起開學前辦

理領域召集人工作坊，且各領域得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(以

下簡稱社群)運作，具體規劃及產出如下：

(一)期初社群應共同擬訂「專業學習社群活化教學知能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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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計畫」(附件1)，規劃8次共同備課，五大學習領域共

同備課日期應與各輔導團辦理分區活化教學種子教師工

作坊及領召社群回流工作坊錯開，以校為單位彙整各領

域計畫於開學後一個月內(每年9月30日及2月28日前)將

計畫函報本局備查。

(二)期末社群彙報「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報告表」(

附件2)，學期成效資料包括：領域產出、每週共同備課

內容記要及最具代表性的佐證資料，如會議或社群討論

紀錄、課程設計、活化教學教案分享、多元評量設計、

照片紀錄等，請各校於每學期結束兩週內(每年1月31日

及7月15日前)函報本局備查。

(三)另請各校將上述說明二之(一)、(二)報局備查資料，同

時於學校網站首頁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教師有效

教學成果」開設該學年度成果上傳專區，並將資料上傳

完成。

三、本局將依各校呈現資料進行評核，對於本案若有任何疑義

，請電洽本局中教科江孟純老師，連絡電話：02-2720888

9#1214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

完全中學）(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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